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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公開展覽前座談會】

委辦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

規劃單位：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25 日

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建設
計畫高架段墩柱都市計畫個案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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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◆ 計畫緣起與目的

◆ 變更位置及範圍

◆ 都市計畫變更作業
辦理程序說明

P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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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定時間 流程內容

09:30-10:00 報到

10:00-10:10
主辦單位說明

臺中市政府捷運工程局

10:10-10:40
計畫內容說明

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10:40-11:30 綜合討論

11:30 會議結束



3計畫緣起

「臺中捷運藍線」路線，
透過與鐵路高架化、捷
運綠線、公車等無縫整
合與串聯，提升整體公
共運輸效益

◼ 活絡沿線產業發展

◼ 減少私人運具停車
或接送轉乘

◼ 達到「無縫運輸」
之轉乘目標

◼ 打造以人為本、公
共運輸導向之宜居
城市

N



4計畫目的 ◼ 臺中市北區區公所考量建成里

及錦村里長期缺乏公有活動中

心，為改善地方社會福祉，擬

將錦村段32-48及32-70地號

等2筆土地，作為興建建成里

及錦村里之聯合市民活動中心

用地。

◼ 擬依據第27條第1項第4款

「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

(市)興建重大設施時」之情事，

採「迅行變更」方式辦理都市

計畫個案變更作業，將部分兒

童遊樂場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。

◼ 土地屬公、私共有土地，依規

舉行座談會。

B1-B8、龍井機廠

N ◼ 捷運藍線高架段，高架橋梁穿越
範圍之落墩部分涉及私有未徵收
土地，變更道路用地變更為「捷
運系統用地(兼供道路使用)」，
以利捷運橋梁下方供道路使用。

◼ 擬依據第27條第1項第4款「為
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(市)興建
重大設施時」辦理。

◼ 土地屬公、私共有土地，依規舉
行座談會。中部科學工業園

區台中基地附近
特定區計畫

台中港特定區計畫

臺中市都市計畫
主要計畫

B1

B2
B3

B4
B5

B6

B7

B8

B9 B10 B11
B12

B13
B14

B15
B16

B17
B18

B20
B19

機廠用地



5變更位置及範圍

◼ 捷運藍線路線長度約24.78 

公里，其中高架段約10.30 

公里，主要沿臨港路四段及

臺灣大道六~九段。

◼ 本計畫車站及軌道段墩柱土

地屬公有土地與私有地倂存，

部分私有用地只取得使用同

意書尚未完成徵收，為捷運

路線設置開通及維持臺灣大

道既有道路通行，將未徵收

用地變更為捷運系統用地

(兼供道路使用)。

N



6變更位置及範圍(車站墩柱)

◼ 本計畫變更車站範圍涉及私有地或公私共

有土地之場站為B4、B5、B6、B7及B8站。

◼ 計畫變更面積依場站分別為：

B4站-0.0201公頃、B5站-0.0825公頃、 

B6站-0.0341公頃 、B7站-0.0341公頃、

B8站-0.0096公頃 。

◼ 土地所有權為「公有、私有及公私共

有」。變更後之土地依規以協議價購或市

價徵收取得。

B4站

B5站

B7站 B8站B6站



7變更位置及範圍(路段墩柱)

◼ 本計畫變更路段範圍涉及私有地或公私共有土地之場站為B4-B5站、B5-B6站、

B6-B7站、B7-B8站及B8-B9站。

B4-B5站

B5-B6站 B7-B8站 B8-B9站B6-B7站

◼ 計畫變更面積依場站分別為：

B4-B5站0.1355公頃、  B5-B6站0.3565公頃、 

B6-B7站0.0717公頃  、B7-B8站0.0617公頃、

B8-B9站0.0135公頃 。

◼ 土地所有權為「公有、私有及公私共有」。變更

後之土地依規以協議價購或市價徵收取得。



8規劃變更內容

P.8

◼ 位台中港特定區計畫。

◼ 現行都市計畫為「道路用
地」，配合捷運藍線建設
計畫，變更為「捷運系統
用地(兼供道路使用)」。

B4站車墩柱
變1

B5站車墩柱
變2

B6站車墩柱
變3

B7站車墩柱
變4

B8站車墩柱
變5

B4-B5站
路段墩柱

變6

B5-B6站
路段墩柱

變7

B6-B7站
路段墩柱

變8

B7-B8站
路段墩柱

變9

B8-B9站
路段墩柱
變10



9車站墩柱變更內容示意圖（變1~變5）



10路段墩柱變更內容示意圖（變6-變7）



11路段墩柱變更內容示意圖（變8-變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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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市
計
畫
審
議
作
業
程
序

土地使用機關擬具都市計畫書圖(草案)

都市計畫主管單位審核計畫書圖

公告公開
展覽30天

舉辦
說明會

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
審議通過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
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

依法定程序報請內政部核定

依都委會決議修正書圖

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修正

政府公告發佈實施

報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
第1項第4款規定同意變更

都市計畫(草案)
舉辦前座談會

彙整會議情形、公民團體意見及處理
情形，作為後續擬定都市計畫之參考。 現

階
段

審議通過

後
續
辦
理
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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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意見陳述方式：

以書面意見表，載明姓名
(單位 )、地址、建議事
項、位置、理由及相關圖
說等資料向臺中市北區區
公所提出，作為後續擬定
都市計畫之參考。

◼ 如有相關建議意見，書
面意見表請於會後請交
予簽到處。

◼ 書面意見表如需會後再
另行提出，請於會後3天
內(115年3月28日截止)
提送至臺中市政府捷運
工程局，俾利會議紀錄
繕製。

免填)

區 段 小段 地號

區 里 鄰 路(街

段 巷 弄 號 樓

、請針對本案表示意見，並盡量簡要文字條列說明「建議事項」。

、若涉及特定地號之建議，請檢附建議修正圖說及地籍謄本、

登記資料及意見表供參辦。

、請於會後交予簽到處人員。

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藍線建設計畫
高架段墩柱都市計畫個案變更



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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